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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鐘道 66 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的權

食物環境衛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有關規管食用油路及回校﹝麼置食用油 j 的立法建議之意見書

本公司的業葫範固涉歧食用油生產及進出口。對於政府建議通過立法規管食用油脂及回收 I廢置食用

油 I	 有如下意見： 

1.	 對要求也口國在證書上註明該食用油沒有使用廢食油或非擬供人食用的完質油脂作為原料並

符合香港的標準，我們就此跟供應商進行了講過。他們都表示很難，甚至無法做到。而立法

建議文件建供的各國出口文件中，大多亦只表示符合本國相關要求。如確實要以此立法，建

議政府要確保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部門願意在鐘書上註明此內容，否則此項要求會造成貿

易壁壘，導致供應減少，物價上升，直接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另外目前並沒有技街可判斷食

用油成品中的原料是否合格。因此在證書上註明沒有使用膳食油或非擬供人食用的劣質抽脂

作為原料，我們認為不切實際。 

2.	 由國內工廠生產的食用油品牌頻繁進口以供！！香港市場，而涉及的食用油種類，批坎，數量

繁多，如每次／每櫃進口都需提交搶測報告及讀書，必定會降低遍關效率，延長交貨時間並大

幅增加成本。 

3.	 在香措的生產商或企業如擁有相關認司的品質管理制度，而亦有自行檢測，不需另提交品質

證明。同時食環署可多派員巡查食物製造廠及食油裝瓶或裝植業務的處所，確保食用油適宜

拱人食用。而就由香港轉口的產品，除非入口國家另有規定，否則進口時所附帶的文件，應

適用於轉口。 

4.	 在訂立食用油安全標準時，必須要考盧常地市民的飲食習慣。如美國的民眾喜歡燒烤，燒烤食

品中萃並﹝a﹞~£含量更是遠超食用泊的含量，因此美國對此指標沒有監管。在香港也有類似的

食品，如燒昧、油炸食品等，都是直接食用，其中的笨並﹝ a﹞花含量遠比非直接食用的食用油

高。如果只監管食用泊的萃並﹝a﹞跎含量，而不監管其它食品的含量，會導致社會輿論質疑，

公眾怒慌，無所適從 s 一般經過烘炒抽籽製成的食用油如花生油、芝麻油等萃並﹝a﹞ ~t:含量相

對偏高。歐盟對食用油制定一個相對較低的標準是因為他們較少使閉一些經過炒制的泊。綜

合以上原因，訂立 t限為每公斤 5 微克的標準依據不足，又與國際通行標準不悶，容易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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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困難不ll增加l生產成本。故本公司建議把法定上限設定為現時食物安全中心的行動水平，

即每公斤食油不能超過 10 微克萃並﹝a﹞花，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貿易陣暇。 

根蟻現行的《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花生或花生產品（包括花生油）以外的食物，黃鶴擻毒

的上限為每公斤 15 徵克。如把食用油標準降低至每公斤 S 微克，並不合理及帶有雙重標準。

由於食用油並非高危食物亦非主要食材，故建議與其他食物看齊，制定黃飄橄毒的上限標$

為每公斤 15 微克。

總結z

食用泊屬﹛氏危的食品，亦不是主要糧食，不需要特別另訂一套法規及收繁標準去監管。如所有低危食

品都加強立法，成本將會大幅增加，最後必定轉錄至消費者身上。我們認為此改立法的核心應該是強

調企業自律，立法的建議需考慮其必要性及可行性。以下為本金司的建議： 

a. 	 ~克外或本地生產商及出口商如己狸國際認可的品質證明白日 ISO. HACCP 等認證或本地生產商己註冊

於香港品質傢譯局的《香港食油註冊計畫》，可等同官方認可品質誼明書。 

b.	 要求怯應商提供證明書顯示﹝進口香港的食用油脂達到擬議的法定食用油標準 j 或顯示「非使用劣

質原料生產j 此等字眼在國際市場上並不可行。 

c.	 建議把革並﹝a﹞昆的法定上限設定為現時食物安全中心的行動水草，即每公斤食油不能超過 10 微克

主在並﹝a﹞花，黃鶴擻毒的上限與其他食物看齊為每公斤 15 微克。 

d.	 食環署加強巡查經營食油裝瓶或裝罐業務的處所，並必須在經營前向食環署登記。

如有任可相關查詢，請致電

此致

食物安全中心負責人

鮮美食品有限公司

日期： 20lfi 年 lO 月 2 日


